大学生求职防骗锦囊——“五警惕”&“五注意”
[bookmark: _GoBack]招聘高峰再次来临，为切实维护毕业生切身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小编整理了近几年来同学们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风险，供同学们参考，希望大家在求职过程中提高警惕，防范求职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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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防骗“五警惕”
警惕“黑中介”
“黑中介”：以介绍工作为名，向求职者变相收费的非法机构。
防范提示：求职者要核实中介机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否包括职业介绍业务，是否具备《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image: IMG_258]建议同学们尽量避免通过中介机构找工作，建议通过国家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学校校园招聘渠道、各高校就业网、国聘平台以及正规第三方平台获取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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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扫描二维码登录“国家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
获取各类招聘信息
警惕非法传销
非法传销：指组织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其缴费或以购买商品等方式，取得加入或发展他人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防范提示：同学们要了解有关禁止传销的法规，掌握识别传销的基本知识；自觉抵制诱惑，树立勤劳致富、拒绝传销的防范意识。
[image: IMG_260]建议同学们了解传销组织的基本常识。“传销是指组织者发展人员，通过发展人员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非法获得财富的行为。传销的本质是“庞氏骗局”，即以后来者的钱发前面人的收益。
新型传销：不限制人身自由，不收身份证手机，不集体上大课，而是以资本运作为旗号拉人骗钱，利用开豪车、穿金戴银等，用金钱吸引，让你亲朋好友加入，最后让你达到血本无归的地步。
同学们在找工作过程中如有遇到传销嫌疑的单位，第一时间向所在学校或当地警方反映。
警惕“培训贷”
“培训贷”：指某些培训机构以高薪就业为诱饵，向求职人员承诺培训后包就业，但须借贷支付培训费。
防范提示：同学们要增强辨别和防范意识，参加培训前要看培训机构是否具备培训资质、经营范围是否包含培训内容、承诺薪资是否与社会同等岗位条件薪资水平大体一致。同时，要注意保留有关材料，一旦发现被骗，立即向有关部门报案。
[image: IMG_261]曾有毕业生加入公司以后，公司要求办信用卡，先进行培训，声称“培训以后再上岗”，这就是典型的“培训贷”。
警惕“乱收费”
“乱收费”：指用人单位或中介机构以用工为名收取报名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岗位稳定金、资料审核费等费用。
防范提示：谨记找工作并不需要费用，对于将先交报名费、培训费等作为条件的面试要谨慎对待。入职体检通常是要求求职者自行到二甲以上医院进行，正规单位不会代收体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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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白嫖”单位
有的单位按照项目签合同/协议，结果合同/协议还要约定试用期或者实习期，给很少一点津贴，试用/实习期一结束，项目也结束了，直接白嫖了大部分正式工作的价值。另外，合同签一年，其中试用期就有六个月单位的也要特别注意。
防范提示：警惕实习/试用期的不合理规定，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实习/试用期工资，也要注意。
●签约就业“五注意”
谨慎“签约”，慎重“违约”
首先，在签约之前，需要提前通过各种渠道深入了解单位的基本情况，考虑清楚以后再签约。



例：某些建筑集团及其子公司，为了抢人才或避免部分同学以学校未发协议为由不签约，经常会当场拿出公司准备好的意向合同要求同学当场签约。有些同学缺乏求职经验，参加宣讲会之前没有认真了解单位情况，面试之后在单位的频繁催促下就比较随意的签了，之后才去了解公司，发现公司的工作地域、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与之前理解的有较大差异。
其次，诚信履约。无论是学校提供的就业协议还是用人单位提供的合同，签约后就要按照合同规定诚信履约，不要轻易违约。虽然按照法律和合同规定可以违约，但违约对同学来讲是减分项，会影响个人的信誉和用人单位对个人“忠诚度”的评价，同时会影响学校的声誉。2021年，中建三局因学校学生违约严重，向学校提出书面警告，给学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中建集团后续来校招聘。



例：一些同学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经常会以“学校不发两方协议”为由拖着不签约，相关用人单位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到学校核实情况，同学们的谎言往往不攻自破，会给用人单位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某位同学在收到公司多次的入职通知书后不予理会，所在部门领导多次联系该同学，也不回邮件，不加微信。等到毕业后还没有更好的单位，才决定去该公司报到。用人单位直接告知：你不用来报到了，即使你来了，我也不会重用你。
特别留意“违约责任”的规定
很多毕业生在签约时候，心态上处于弱势地位，补充协议上只写乙方违约需要承担违约金等违约责任，不提甲方的违约责任，结果甲方单方面违约后却无法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



例：一位2021届毕业生签约某公司，在该同学临近毕业前，某公司以“今年没有申请到编制”为由单方面违约，由于协议上只规定了学生的违约责任，没有规定用人单位的违约责任，致使该同学被用人单位违约后无法追究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而同学本人却必须面临重新找工作的巨大压力。
建议同学们在签约时候要特别注意，如果用人单位提出要规定违约责任，就要向用人单位提出，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双方的违约责任都要写进去，任何一方违约都要承担违约责任。
另外，也要特别留意甲方的一切“补充协议”。



例：某位同学接受了某公司的管培生岗位，签约的时候用人单位在入职通知书上明确提出：入职后有半年试用期，试用期后考核不合格，单位有权解约。学生在秋招后进入该公司，5月份试用期结束，公司给出“考核不合格，不予签约”的认定。同学错过了招聘季，陷入被动。由于公司的书面通知学生也签字确认了，从法律上无法追究公司的责任，学校也比较难以介入。
关于“违约金”的坑
关于“违约金”金额，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进行约定。如果觉得单位对于违约金金额过高，可与单位协商修改，达成一致。如果本人签字，就要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求职找工作，单位HR要求提供个人邮箱、电话之类的联系方式是正常的，但是身份证、户口、家庭关系之类，除非是特殊行业（政府或者涉密企业之类的），其他的建议都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盗办信用卡、电信诈骗、骚扰信息等等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关于“自愿解约”的坑
如果你和单位确定了录用关系（必须是协议或者合同明确了录用关系，不能只是口头的录用），单位就不能随意要求你走人，如果单位突然说不要你了，你有权利要求单位提供明确的【我不适任这个岗位】的证明。如果单位拿不出来，却要单方面开除/辞退你，你是可以要求赔偿的。如果单位不给予赔偿，个人可以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诉。
如果是自己主动提出的离职/解约，并且本人签了字，那就是自愿离开，单位是没有赔偿义务的。有的单位为了规避赔偿，即使是单位想主动开除你，也会想办法以各种理由劝说你以愿解约/离职的形式离开。
个人在和原单位协商是自愿离职还是单位开除的时候，需要自己谨慎选择，选择了其中一种解决方案，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既想回避背景调查的风险，又想要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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